工商管理学院“拔尖创新班”实施办法

第1章 总则
第1条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学校“厚德博学、经世济民”的校训精神和“三有三实”人才培养特色，充分挖掘学生科研潜力，体现因材施教、创新教育的理念，培养一批“实践、创新、合作、担当”的高水平管理科研创新骨干，工商管理学院特开设“拔尖创新班”。
第2条   培养目标与特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学生为本，坚持“重素质，夯基础，强能力，扬个性”的育人理念，培养思想素质过硬、学业基础扎实、学习能力出色、强健体魄和健康心理，具有一定潜力的拔尖创新人才。

第2章 遴选办法
第3条   遴选原则：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每年面向工商管理学院大一、大二、大三选拔20名左右学生，自愿申请，择优录取。
第4条   遴选条件：（一）遵纪守法，身心健康；（二）基础扎实、勇于创新、学习勤奋；（三）有较好的数学和英语基础；（四）原则上入班前1个学期的学分加权平均分排名位列年级专业前50%；（五）无不及格课程；（六）无违纪行为，无院级以上纪律处分。
第5条   遴选程序：（一）个人申请:每年年初将在学院网站发布拔尖创新班遴选办法，符合条件的学生填写申请表，学院按条件进行资格审查，确定符合条件的复试学生名单。（二）综合选拔：拔尖创新班工作小组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心理素质、语言能力、组织能力、创新能力、社会实践等方面，最终选拔若干学生进入拔尖创新班。

第三章 管理办法
第6条   拔尖创新班隶属于工商管理学院，服从学院的统一管理。学院设立由院长领导的拔尖创新班工作小组，组织优秀师资制定培养计划，协调优势资源指导拔尖创新班开展各类活动。
第7条   实行导师制精细化指导：拔尖创新班导师负责指导学生专业发展、学习进程、科学研究的规划。拔尖创新班导师通常为学生入校时学院分配的导师，如有特殊情况需更换拔尖创新班导师，须在征得原导师同意的前提下，自行联系并确定新导师。原则上每名拔尖创新班导师指导不超过2名拔尖创新班学生。
第8条   纳新和淘汰机制：拔尖创新班的学生实行纳新和淘汰机制，每年年末根据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动态调整，选拔新一批优秀学生补充到拔尖创新班，不适应拔尖创新班学习模式的学生退出。凡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学院须将其转出拔尖创新班。
（1） 一年中未参与任何学科竞赛、科研立项活动或未发表学术论文者；
（2） 入班后的学分加权平均分排名位列专业年级后50%；
（3） 有不及格课程；
（4） 有违纪行为，受院级以上纪律处分者；
（五）无故不参加拔尖创新班活动2次以上（含2次）者；
（六）对拔尖创新班教学方式、教学方法不适应，本人申请退出者；
（七）学院认为不适宜继续留在拔尖创新班，由学院和指导教师出具书面意见并经学院拔尖创新班工作小组审核同意者。
第9条   拔尖创新班学生实行季度考核和年度考核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导师需提前制定季度工作计划并告知学生，作为季度考核依据；年度考核基于季度的考核结果及整体表现综合评定。

第四章 导师职责
第10条    导师应当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治学严谨，学术水平高，研究能力强，有较强的指导能力，具有讲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
第11条 导师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日常管理：每月对学生进行至少一次指导并做好记录；参与拔尖创新班管理和日常活动；每年填写《工商管理学院拔尖创新班评定表》交学院备案。（二）指导学生申报科研项目：导师要对学生的选题和论证过程严格把关，给出详尽、中肯的修改意见，切实提升项目申请质量。（三）指导学生发表高水平论文：导师要从细节上指导学生如何撰写论文，对写好的论文进行详细修改并推荐发表。（四）指导学生参加高水平学科竞赛：鼓励导师邀请学生加入自己的科研团队，对培养对象进行全方位、全过程指导。鼓励学生参加教务处推荐的A类及以上高水平学科竞赛。（五）每年为拔尖创新班进行1次专业讲座或企业参观调研等。
第12条 导师考核和奖励：导师指导期内学生考核合格，学院给予导师600元/年/生补助，其他参照《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因导师原因未履行职责，导致指导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学院将视具体情况解除指导关系，酌情扣减补助。

第五章 学员职责
第13条 学员应主动联系导师，协助导师完成相应工作。按时参与拔尖创新班培训活动，遵守学习纪律，原则上学习期间不得请假，如有特殊情况按请假手续在上课或活动前一天完成。
第14条 学员考核：（一）在指导期间，学生应每年至少主持并完成校级以上科研项目1项，或在公开期刊发表论文1篇以上，或参加省级学科竞赛1项。（二）每年完成4本学科推荐书目阅读。（三）无故不参加拔尖创新班活动2次以上（含2次）的学员将被取消学员资格。（四）每年按考勤、班级排名、学习成果、导师评价进行季度考核和年度考核。
第15条 学员奖励：学院每年召开1次拔尖创新班汇报专题会，设立一、二、三等奖，予以一定奖励。有突出贡献的单独奖励。

第六章 附则
第16条 本办法由工商管理学院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